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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与民之间，行政检察发挥
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
的作用，坚持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
情感人，这便是新时代行政检察的诗
和远方。”张雪情从近几年办理的 500
多件案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

2013 年，张雪情从基层法院遴选
至云南省检察院工作，作为第七检察
部四级高级检察官，她收获了不少荣
誉：荣立三等功 1 次、荣获嘉奖数次；
2023 年 5 月，荣获第一届全国检察机
关行政检察业务竞赛能手称号。

解决行政非诉执行申请受理难题

2019 年，玉溪市某区居民张某、
安某未经批准违法占地，被该区国土
资源分局作出限期拆除非法占地建
筑物及其他设施、恢复土地原状的行
政处罚。在法定期限内，张某、安某未
提出复议，也未提起行政诉讼，区国
土资源分局向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区法院认为，法律赋予行政机关强制
拆除违法建筑的行政强制权，裁定对
强制执行申请不予受理。区国土资源
分局又向玉溪市中级法院申请复议，
法院认为原不予受理裁定并无不当。
区国土资源分局便申请检察监督。玉
溪市检察院审查后认为，按照法律规
定，国土部门没有强制执行权，不应
由其行使代履行职权，而应申请法院
强制执行，遂向玉溪市中级法院提出
检察建议，但未获采纳。此后，通过跟
进监督，玉溪市检察院提请云南省检
察院办理该案。

张雪情作为主办检察官，与玉溪
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原负责人严康
组成上下一体化办案团队，对玉溪市
辖区内同类问题进行深度调查，发现
还有 75 件类似案件存在行政非诉执
行申请“受理难”问题。“不能就案办
案，一定要将调查核实权贯穿始终。”
张雪情暗下决心，要通过个案的办理
促成一个领域、一类问题的解决。

如何在行政检察中更好促进社
会治理？经云南省检察院决定，由该
院第七检察部出面与相关部门协商，
最终达成共识：对集体土地上的非法

占地行政非诉执行案件，不应由行政
机关直接适用代履行方式进行强制
执行 ，应由法院依法受理后进行审
查。云南省高级法院指令玉溪市中级
法院自行纠正，撤销两级法院不予受
理裁定，对本案重新受理审查，并对
75 件未受理的案件进行排查，进一步
对“裁执分离”问题进行规范。

因办案效果好，该案被最高检评
选为优秀案例。

寻求化解18年行政争议的良方

文山州原国有矿企的离退休职
工 李 某 等 234 人 ，因 2003 年 企 业 改
制后退休待遇问题 ，先后向文山州
工 信 部 门 、信 访 部 门 信 访 200 余 人
次，矛盾纠纷始终未解决。随后，李
某等人以文山州政府不履行行政义
务为由提起行政诉讼 。案件经法院
一审、二审、再审后，均以不属于受
案范围为由，裁定不予受理。李某等
人不服，于 2019 年向云南省检察院
申请监督。

云南省检察院经过研判，认为该
案属于企业改制纠纷，法院裁定不予
受理并无不当。但是，当事人对这样
的结果能不能接受？而且案件涉及的
离退休职工中，除提起诉讼的 234 人
外，还与未提起诉讼的 300 余人有利
益关联。如果简单作出不支持监督申
请的决定，会出现“案结事未了”“官
了民不了”的局面，涉及数百人、历时
十余年、标的额达数千万元的重大矛
盾纠纷还是没有解决。

云南省检察院决定，由张雪情担
任该案的主办检察官 ，与省院杨智
萍、文山州检察院饶鸿佳组成办案团
队，下沉到文山州，与老职工们“面对
面答疑”“心贴心交流”。刚开始，老职
工们对检察机关派出的这个年轻团
队并不信任，但经过检察官与当事人
连续 3 天的细致沟通，老职工们终于
建立起初步信任。

其间，张雪情带办案队员奔波于
昆明、文山之间 7 次，现场释法说理
60 余人次。通过对案件事实、法律适
用问题的反复讨论，老职工和企业都

表示愿意和解。各方当事人在综合考
虑退休职工待遇和企业发展现状后，
签订了和解协议。该案最终促成企业
兑付离退休职工 4900 多万元的退休
待遇，长达 18 年的行政争议得到有
效化解。

筑牢行政检察理论调研根基

2019 年，张雪情负责牵头开展农
民工讨薪行政检察监督专项活动，通
过与云南省人社厅建立常态化工作
机制，为基层检察院切实开展整治拖
欠农民工工资专项监督，保护农民工
合法权益，提供了制度保障。

2018 年春节前夕，玉溪市某区检
察院收到一封 38 位农民工兄弟的联
名控告信，称公司拖欠工资及各项保
险共计 30 余万元。该院建议当地人
社部门加大劳动执法工作力度，督促
该公司及时支付陈某等 38 名农民工
工资 23 万元，补缴 38 人 2016 年、2017
年拖欠的工伤、生育、医保等部分社
会保险 7万元。

发出检察建议后，检察机关积极
跟踪案件办理情况，组织、协调区人
社局、区司法局和该公司以及陈某等
3 名农民工代表共同参加案件听证
会。最终，公司将 30 万元财政补贴款
先行用于支付陈某等 38 名农民工工
资及相关社会保险费用，农民工群体
的诉求得到了全面支持。

农民工讨薪问题年年整治年年

存在，背后的行政监管出现了什么问
题？检察机关行政检察部门能发挥什
么作用？透过该案，农民工讨薪问题
引发了张雪情对行政检察工作的思
考。张雪情开始在全省范围内调研，
就农民工讨薪背后反映出来的劳动
合同备案不规范、建筑领域农民工实
名登记不完善、劳动保证金缴纳不到
位等问题，撰写论文《农民工讨薪案
件行政检察监督路径》，提出行政检
察助力根治欠薪的对策。随后，云南
省检察院决定在全省以此为题开展
专项活动。同时，张雪情撰写了《转变
理念以农民工讨薪小专项为抓手做
实行政检察工作》，提供了行政检察
监督方案。

2019 年 10 月，最高检在全国部
署开展“加强行政检察监督 促进行
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专项活动。为此，
从最初的全面调研到负责牵头制定
全省方案，再到形成一套云南特有的
工作经验，张雪情全力以赴，确保此
项工作取得实效。2020 年 10 月，因工
作业绩突出，最高检到云南省检察院
召开专项活动督办推进会，云南省检
察院作主场交流发言，该省行政检察
工作得到最高检的充分肯定。

2021 年，张雪情入选云南省检察
院、云南大学“民事、行政、公益诉讼
检察研究基地”专家库人才名单，入
选云南省第一批劳动关系专家智库
成员名单，入选全国检察机关首批行
政检察人才库。

不能容忍不能容忍““案结事未了案结事未了””
——云南省检察院第七检察部检察官张雪情的办案故事

□本报记者 肖凤珍

姓 名 马霄
单 位 河南省栾川县检察院
职 务 第二检察部主任
关键词 生态修复

“非法采矿留下的‘创口’修
复了，我们老百姓心里的‘伤疤’
也愈合了。”看着昔日裸露的大理
石采矿区已被长势喜人的复植林
木所覆盖，河南省栾川县三川镇
大红村村民李某面对前来回访的
检察官难掩激动之情。

郑某等人在大红村非法采矿
一案，是马霄印象最深的一起案
件。2014 年 3 月至 2018 年 8 月，郑某的石
材公司在未依法取得采矿证的情况下，
擅 自 进 行 大 理 石 露 天 开 采 ，使 大 红 村
1975 平方米林地被毁。县地矿局（现自然
资源局）、林业局曾 4 次对其作出行政处
罚，该矿区也已废弃 3 年，但恢复治理工
作仍未到位。2021 年 7 月，大红村全体村
民控告郑某等人非法采矿、破坏环境一
事被县委批转至检察院，马霄和同事当
即赶到现场调查。

2021 年 8 月，栾川县检察院向县林业
局发出依法履行职责的检察建议，督促郑

某及其公司履行在采矿区土地培绿的义
务。林业局再次催促郑某履行恢复矿区植
被的义务，但始终未有回应。同年 9 月，马
霄再次电话提醒郑某，如果不尽快恢复植
被，检察机关将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终于认识到问题严重性的郑某，积极筹措
资金，于 2022 年 3 月对采矿区完成了补植
复绿工作。

担任该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负责人
3 年来，马霄和同事共办理 70 余起生态环
境和资源保护类公益诉讼案件。
（本报记者刘立新 通讯员吴占京）

马霄：督促修复矿区“创口”

在官与民之间，行政检察发
挥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
道防线的作用，坚持以法为据、
以理服人、以情感人，这便是新
时代行政检察的诗和远方。

□本报记者 蒋长顺
通讯员 沙青

摄影包、三脚架和略显急促的步伐，
是湖北省宜昌市伍家岗区检察院检察信
息技术工作负责人王忠的标准配置。在
单位，哪里有重要活动，哪里就有王忠的
身影。

2001 年，王忠作为专业技术人才被
调入伍家岗区检察院。从检 22 年来，他扛
着“长枪短炮”，用镜头记录着检察光影，
用图片传递检察正能量，用影像资料讲述
一个个温暖的检察故事。

“他拍的照片都是精品。”提起王忠，
宜昌市检察机关的干警对他赞不绝口。王
忠背着相机行走在大大小小的会议和活
动场所、穿梭在办案现场。拍摄过程中，他
不断思考拍摄的角度、照片的构图、运光
的强弱、镜距的远近，经过反复实操练习，
一个个鲜活的检察故事，完美地呈现在一
张张极具张力的照片上。

近五年来，王忠拍摄的 20 幅作品被
《检 察 日 报》采 用 ，40 余 则 图 片 新 闻 被
《湖北日报》等省级以上媒体采用。他拍
摄的《保护长江，检察官在行动》作为湖
北省检察机关唯一入选最高检“映像检
察 40 年——庆祝检察机关恢复重建 40
周年摄影展”的摄影作品。他拍摄的《检

察蓝守护绿水青山》获评全国检察机关
“运河杯”法治新闻摄影大赛二等奖。

“相机是我的另一双眼睛，我只是把
看到的检察精彩瞬间，以另一种形式真实
地记录下来。摄影已成为我工作中最不可
缺少的部分，因为热爱所以坚持。”皮肤黝
黑、目光如炬、一头自来卷的王忠颇具艺
术家风采，年逾五十的他依然坚守在一
线，用手中的镜头书写检察初心。

王忠：相机是另一双眼睛

姓 名 邹英杰
单 位 江苏省扬州市检察院
职 务 第四检察部主任
关键词 巡回检察

“ 确 保 犯 罪 嫌 疑 人 、被 告 人
和 罪 犯 受 到 应 有 处 罚 ，同 时 维
护 他 们 的 合 法 权 益 ，容 不 得 半
点 马 虎 。”这 是 邹 英 杰 常 挂 在 嘴
边 的 话 。

2022 年 9 月，邹英杰被抽调参
与江苏省看守所巡回检察，并担
任巡回检察组副组长。在对某看
守所女子监区进行清查时，按照
常规要求，巡回检察组要求在押人员将个
人物品摆放至铺板上，以检查是否存在外
来物品和危险品。突然，邹英杰敏锐地发
现，一名中年女子飞快地将一个红色物件
藏进了衣袋。

“你把什么东西放进衣袋了？”邹英杰
迅速发问。

“没……没有啊……”这名女子猛然
从衣袋里抽出手辩解。

邹英杰当即要求女子掏出物品，但女
子不予配合。经搜查，这是一支外来的润
唇膏。巡回检察组立即清查这名女子的全
部物品，从其衣服堆中发现了香皂、保健
品、洗发水等多件外来物。

“这些物品是如何进入监区的？背后
是否隐藏着违纪违法行为？”带着疑问，巡
回检察组调阅监控视频、谈话笔录等，很
快查明该看守所数名管教民警为在押人
员违规传递物品的事实。

捕捉的是细节，更是实实在在的办案
成果。2017 年至今，邹英杰在刑事执行检
察岗位上办理各类案件 300 余件，其中，
办理刑期计算错误案件 15 件；发现监督
立案线索 5 件、抗诉线索 3 件，均查证属
实；向相关部门发出书面检察建议和纠正
违法通知书 18 件，被监督单位分别开展
专题教育整顿。

（本报通讯员梅静 王西元）

邹英杰：善于捕捉细节

王忠（左）在指导青年干警如何取景
拍出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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